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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之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 

（1）发行数量：28,076,710股 

（2）发行价格: 11.71元/股 

（3）预计上市时间：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2015年11月2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不转让，预计上市流通

时间为2018年11月24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4）资产过户情况：2015年11月6日，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长电先进的股权过户及

工商变更登记事宜已经办理完毕，并取得了江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分局核发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 

2、募集配套资金部分 

（1）发行数量：23,268,101股 

（2）发行价格: 14.13元/股 

（3）预计上市时间：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已于2015年11月2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不转让，预计上市流通

时间为2018年11月24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4）资产过户情况：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

及资产过户问题。 

 

 

  



释  义 

    在本公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上市公司、长电科技、

公司 
指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潮集团、交易对方 指 江苏新潮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本公司之控股股东 

长电先进、目标公司、 

标的公司 
指 江阴长电先进封装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长电国际 指 长电国际（香港）贸易投资有限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 江阴长电先进封装有限公司 16.188%的股权 

本次交易、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本次重组 
指 

长电科技发行股份购买长电先进 16.188%股权，并募集配

套资金 

发行股份 指 上市公司发行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 

补偿责任人 指 江苏新潮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 
指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江苏新潮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及补充协议 

《利润补偿协议》 指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江苏新潮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盈利补偿协议》 

《股份认购协议》 指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苏新潮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及补充协议 

《资产评估报告》 指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收购江阴长电

先进封装有限公司部分股权项目评估报告》 

评估基准日 指 2015 年 04 月 30 日 

交割日 指 
协议各方共同以书面形式确定的对拟购买资产进行交割

的日期 

过渡期间 指 
自评估基准日（不含基准日当日）至交割日（含交割日当

日） 

报告期、最近两年一期 指 2013 年、2014 年、2015 年 1-4 月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机构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独立财务顾问、中银国

际 
指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审计机构、公证天业 指 
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市公司

和目标公司审计机构 

评估机构、天健兴业 指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目标公司资产评估机构 

法律顾问、世纪同仁 指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验资机构 指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安永华明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章程》 指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若干规定》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适用意见第 12 号》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四条、第四十四

条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2 号》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 

元 指 人民币元 

 

注：本公告书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的决策程序及核准情况 

  1、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决策及审批程序如下： 

2015年5月19日，上市公司召开了第五届第二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15年6月2日，上市公司召开了第五届第二十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15年6月18日，上市公司召开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股东大会特别

决议审议通过了包括《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等相关议案。 

2、监管部门审核情况 

2015年8月3日，江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出具了《关于同意江阴长

电先进封装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批复》。 

2015年8月26日，本次交易经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2015年第70次工作会议审

核，获得无条件通过。 

2015年10月28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江

苏新潮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5】2401号）文件核准了本次交易。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基本情况 

（1）发行证券的种类：本次发行的证券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 

（2）发行数量：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28,076,710股； 

（3）发行证券面值：本次发行的股票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4）发行价格：本次发行价格为11.71元/股。 

（5）标的资产：购买新潮集团所持有的长电先进16.188%的股权 



    （6）发行对象：江苏新潮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股票基本情况 

（1）发行证券的种类：本次发行的证券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 

（2）发行数量：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23,268,101股； 

（3）发行证券面值：本次发行的股票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4）发行价格：本次发行价格为14.13元/股；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公司2015年第五届

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日）前20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并经公司利润

分配事项调整后价格14.13元/股； 

   （5）募集资金量：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328,778,267.13元。 

    3、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2015年11月17日，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瑞华验字

[2015]31060004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2015年11月16日止，独立财务顾问指

定的收款银行中国银行上海市中银大厦支行436459214157账户已收到新潮集团缴

纳的认购款人民币328,778,267.13元。 

2015年11月20日，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安永华明

（2015）验字第61121126_B01 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2015 年11 月17 日止，

新潮集团已完成将其持有的长电先进16.188% 的股权转让给公司用以认缴公司本

次发行股份增加的股本人民币28,076,710.00 元。长电先进相应已于2015 年11 月

6日取得江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编号为320281000201511060014 的变更后的

营业执照；此外，截至2015 年11 月17 日止，公司已收到新潮集团就上述非公开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所支付的认购资金人民币328,778,267.13 元，其中人民币

23,268,101.00 元 用 以 增 加 股 本 。 上 述 两 项 出 资 额 溢 价 部 分 合 计 人 民 币

606,211,730.23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净额为人民币599,236,164.76 元,在公司办

理注册资本及实收股本变更登记后计入资本公积。 

    4、资产过户情况 

2015年11月6日，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长电先进的股权过户及工商变更登记事

宜已经办理完毕，并取得了江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变更完成后，本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长电先进100%股权。 

5、股份登记情况 

    2015年11月24日本公司已办理完成新增股份的登记托管手续，2015年11月25日

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和《A

股前10名股东名册查询证明》，长电科技向交易对方新潮集团作为支付对价发行的

28,076,710 股，及募集配套资金向认购对象新潮集团发行的23,268,101股人民币

普通股（A股），已完成登记。 

6、独立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关于本次发行的结论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1）长电科技本次交易的实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重组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已过户至长电科技名下，相关手续合法有效，

长电科技已取得标的公司100%股权，并已按协议约定向新潮集团发行股份作为支付

对价，该等新增股份已经完成登记； 

（3）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工作已经完成，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过程和认购对

象合规，募集配套资金新增股份已经完成登记； 

（4）本核查意见披露的尚需履行的后续事项，其履行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不存在无法实施的风险。 

 

    法律顾问结论性意见 

（1）本次交易方案的内容符合《重组管理办法》、《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交易已经依法取得了所有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具备实施的法定条件，

交易各方有权按照该等批准和授权实施本次交易； 

（3）长电科技已完成与本次交易相关的标的资产过户、新增注册资本验资及

新增股份的证券登记手续。长电科技为实施本次交易所履行的相关程序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及《发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合法有效； 





最近一年，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发生重大交易。 

4、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未来交易安排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大股东变化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2015 年9月30日，长电科技的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江苏新潮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38,927,411  14.11  

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沪股通) 32,070,058  3.26  

3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1,363,300  3.19  

4 无锡坤然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6,288,117  2.67  

5 王世忱 23,242,054  2.36  

6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21,030,494  2.14  

7 南京瑞森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144,058  1.34  

8 
中国银行-银华优质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9,550,000  0.97  

9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9,495,971  0.96  

10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9,359,100 0.95 

1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9,359,100 0.95 

1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9,359,100 0.95 

1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9,359,100 0.95 

10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9,359,100 0.95 

1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9,359,100 0.95 

1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9,359,100 0.95 

1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9,359,100 0.95 

1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产 9,359,100 0.95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管理计划 

1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

理计划 
9,359,100  0.95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及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1 江苏新潮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90,272,222  18.37 

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沪股通)       33,127,447  3.20  

3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1,363,300  3.03  

4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25,425,601  2.45  

5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21,030,494  2.03  

6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四组合      10,764,600  1.04  

7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9,495,971  0.92  

8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9,359,100 0.90 

8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9,359,100 0.90 

8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9,359,100 0.90 

8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9,359,100 0.90 

8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9,359,100 0.90 

8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9,359,100 0.90 

8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9,359,100 0.90 

8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9,359,100 0.90 

8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9,359,100 0.90 

8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

管理计划 
9,359,100 0.90 

本次发行未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其他境内法人

持有股份 
0 51,344,811 51,344,811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合计 
0 51,344,811 51,344,811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A 股 984,570,000 0 984,570,000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合计 
984,570,000 0 984,570,000 

股份总额  984,570,000 51,344,811 1,035,914,811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公司主营业务和盈利能力的影响 

     1、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会发生变化。 

 2、根据公证天业出具的上市公司审计报告及备考财务报表审阅报告，本次交

易前后，上市公司合并财务报表主要变化对比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04-30/2015 年 1-4 月 2014-12-31/2014 年度 

交易前 交易后 交易前 交易后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并未发生变更，仍将保持原有法

人治理结构的稳定性和独立性。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进一步规范公司运作。 

     

    六、本次交易相关中介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 

机构名称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钱卫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200 号中银大厦 39 层 

联系电话 021-20328000 

传真 021-58883554 

财务顾问主办人 俞露、蒋志刚 

财务顾问协办人 陈灏 

其他经办人员 郭青岳、杨玉国 

   （二）律师 

机构名称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王凡 

住所 南京市中山东路 532-2 号金蝶科技园 D 幢 5 楼 

联系电话 025-83304480 

传真 025-83329335 

经办律师 阚赢、焦红玉 

  （三）主承销商验资机构 

名称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 杨剑涛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 号院 2 号楼 4 层 

联系电话 010-88095588 

传真 010-88091199 

经办人员 廖巍、张玉芳 

  



（四）公司验资机构 

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毛鞍宁 

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 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 16 层 

联系电话 010-58153000 

传真 010-58188298 

经办注册会计师 汤哲辉、赵国豪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验资报告 

    （二）长电科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

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三）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核查意见 

    （四）中银国际及世纪同仁律师出具的关于本次发行的合规性意见 

    （五）世纪同仁律师出具的关于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实施结果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